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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中国气象局下达的编制《双金属温度计》(日记、周记)行业标准的通知及双金属温度

计技术条件和试验要求进行编写的，其主要部分有:

    a) 本标准第 3章中明确规定了双金属温度计的要求。

    b) 本标准3.9中规定 “笔挡应能平稳地移动于规定的任意位置，其极限位置是:向外能使笔尖离

        开自记纸不小于4 mm".

    c) 根据储存与运输环境温度的适用性，本标准3. 14. 1中规定温度计工作环境“温度:一35℃一

        450C",湿度:<90% RH",3. 14.2中储运环境为“温度:一35'C ̂-450C","湿度:<80% RH

        (350C)%

    d) 明确了第4章试验方法和第5章检验规则。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长春气象仪器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朴明俊、张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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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金 属 温 度 计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双金属温度计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自记型(日记和周记)双金属温度计(以下简称温度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0,egv ISO 780:1997)

    GB/T 2828.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ISO 2859-1:1999,IDT)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15464-1995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4857. 3 包装 运输包装件 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GB/T 4857.3-1992,egv ISO 2234:1985)
    JB/T 9329-1999 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JB/T 9452 气象仪器用机械式钟机旋转自记钟

3 要求

3.1 材料

    温度计所用的材料应符合批准的图样要求。

3.2 组成

    温度计由外壳、温度感应元件、传动部件、笔杆、笔尖、自记钟等组成。

3.3 外观

    a) 温度计外壳的几何形状、尺寸应符合图样要求。外壳表面应光洁、无损伤、无变型、涂层无

          脱落 ;

    b) 零、部件的安装应正确、牢固、不得有松动、变形及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

    C) 温度计的各部件、零件焊接应牢固、表面无毛刺、无锈蚀、电镀层应光滑无划伤。

3.4 测f性能

3.4.1 测f范围

    温度:一350C -450C。

3.4.2 允许误差

    a) 温度计的示值，当。℃点的示值误差为0.0℃时，其测量范围上限和下限的示值误差不应超过

          士l. 00C;

    b) 温度计正常工作时，其示值与当时的实际温度值的误差不应超过士1.00C,

3.5 感应元件(双金属片)

3.5.1 感应元件(双金属片)表面应平滑光洁、四周平整，两种金属的接合处应无缝隙，镀层应均匀，不

得有斑点、气孔、划痕等缺陷。

3.5.2 感应元件两端与其连接零件的固定要牢固，不应有间隙和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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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传动部件

3.6.1 传动部件应灵活，当温度变化时，笔尖在自记纸上应能平稳的移动。

3.6.2 由于传动部件的间隙和摩擦而引起的笔尖在自记纸上的最大阶梯差不得超过0.50C,

3.7 笔杆、笔尖

3.7.1 笔杆应平直、光洁，具有弹性。

3.7.2 笔尖划线应流利，不刮纸，不断线，划线宽度应不超过。. 3 mm,

3.8 笔位调节螺钉

    笔位调节螺钉应转动灵活，能使笔尖在自记纸的全程范围内平稳移动，并可固定笔尖于任意位置而

不松动 。

3.9 笔挡

    笔挡应能平稳地移动于规定的任意位置，其极限位置是:向外能使笔尖离开自记纸不小于4 mm,

且不碰外壳;向内能使笔挡离开笔杆不小于2 mm，并不能碰钟筒底沿。

3.10 自记钟的中心轴

    自记钟的中心轴应与底板垂直，当笔尖在自记纸的全程范围内划弧线时，弧线应与时间标线吻合或

平行，其最大偏差不得超过相邻两时间标线间距的1/3(日记型)或1/4(周记型)。

3.11 外壳稳定性

    在打开温度计的外壳取下自记钟后，整机不得翻倒，或自动扣上，外壳闭锁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3.12 自记钟

    温度计所用的自记钟，应符合JB/T 9452的规定。
3.13 时间记号按扭

    时间记号按扭应灵活自如。

3. 14 环境适应性

3.14.1 工作环境

    温度:一35'C -450C;

    湿度:(90%RH.

3.14.2 储运环境

    温度:一35℃一450C;
    湿度:<80写RH(350C),

3. 14.3 机械环境

    温度计经外包装后，根据包装物的重量和尺寸，碰撞和跌落要求应符合JB/T 9329-1999的规定。

4 试验方法

4.1 目测检验

    对本标准中的3.1,3.2,3.3,3.5,3.7,3. 8J. 9,3. 11,3. 13,6. 1,6.2采用目测或检测器具进行检

验。其结果应符合3.1,3.2,3.3,3.5,3.7,3.8,3.9,3.11,3.13,6.1,6.2规定的要求。

4.2 测f性能

4.2. 1 试验方法及步骤

4.2.1.1 试验设备

    a)液体温度槽:三个，分别为。'C、 40'C、 -30V ;

    槽内温场应均匀、稳定，其工作区域水平温差不应超过。10C ;
    在高度10 cm内的垂直温差不应超过。. 15'C，槽内温场变率。. 20C/mini

    b) 误差不超0.2℃的标准温度表或干湿球温度表:3支;

    c)  4倍一6倍放大镜: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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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试验要求

    a) 试验时，温度计必须平放;

    b) 温度计感应元件与标准温度表的球部应处于同一高度上;

    c) 每个试验点的稳定时间不应少于3 min;

    d) 试验点的偏差:0℃点为一1 0C ̂-1'c ; 40℃点为400C-410C;-30℃点为一30℃一一310C;

    e) 试验顺序:先作0℃点，然后作40℃点和一30℃点(或一30℃点和40℃点);

    f) 读数准确到小数点后1位。

4.2.1.3 记录整理

    a) 计算温度计示值与标准温度值之差;

    b) 计算当。℃点修正为。.。℃时，40℃点和一30℃点的差;

    c) 将各检定点的差值减去。℃点的差值，得出两端点的温度偏差值。

    其结果应符合3.4规定要求。

4.3 传动部件

    将笔尖调到5℃点，轻击仪器底座后，转动钟筒，使笔尖划一横线，然后向上抬或向下压笔杆10 mm-

15 mm，当笔尖复原后，观察笔尖与横线的差值是否超过规定的阶梯差值;再以同样的方法，观察40℃点

和一30℃点上的阶梯差值。

    其结果应符合3.6规定的要求。

4.4 自记钟的中心轴

    将笔尖调到任一时间标线上，然后调节笔尖沿时间标度线移动，观察弧线与时间标度线的差值。其

结果应符合3. 10规定要求。

4.5 自记钟

    按JB/T 9452规定的要求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3. 12规定要求。

46 环境适应性

4.6. 1试验设备

    a) 高低温试验设备;

    b)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设备。

4.6.2 工作环境和储运环境

4.6.2. 1 商温试验

    将温度计置于高温试验箱内，以不大于1 ̀C /min的速度升温到((4。士2)0C，保持4h，试验过程中温

度示值应正常，试验结束后检查转动部件是否灵活。试验结束后恢复8h，再进行下一步试验。

4.6.2.2 低温试验

    将温度计置于低温试验箱内，以不大于10C/min的速度降温到(-35士2)0C，保持4h，试验过程中

温度示值应正常，试验结束时低温箱的温度恢复常温后，开箱检查温度计的转动部件应灵活。试验结束

后恢复Sh，再进行下一步试验。

4.6.2.3 湿热试验

    将温度计置于低温交变湿热试验设备内，温度调至((35士2)0C、湿度调至((9。士2)%RH，保持4 h,

试验过程中温度计的示值应正常，试验结束后检查温度计的转动部件应灵活。

    其结果应符合3. 14. 1,3. 14. 2规定要求。

4.6.3 机械环境

    包装后的温度计碰撞试验、跌落实验，按JB/T 9329-1999中4. 4 , 4. 5的试验方法进行(正常跌落

高度为100 mm).

    其结果应符合3. 14.3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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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

5.1 检验分类

a) 鉴定检验;

b) 质量一致性检验。

5.2 鉴定检验

    鉴定检验在下列情况下进行:

    a) 新研制的产品;

    b) 老产品转产或转厂生产时;

    c)停产二年以上再生产时;
    d) 产品设计、结构、材料或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5.2. 1 检验 的项目和顺序

    检验顺序如订购方与承制方无特别约定，检验项目按表1的顺序进行。

5. 2. 2 受检样品数

    除订货方与供货方另有规定外，根据不同检验组别确定。

5.2.3 合格判定

    根据5. 2. 1规定的检验项目逐项检验合格，判为检验检定合格，如其中1台出现不合格项，不合格

项修理重新检定合格后，可判定产品鉴定检验合格，否则不合格。

5.3 质f一致性检验

5.3. 1 检验组别

    本标准规定的质量一致性检验组分别为以下四组:

    A组 检验;

    B组检验;

    C组检验 ;

    0组检验 。

5.3.2 组批规则

    一个检验批可由一个生产批构成，也可由符合下述条件下的几个生产批构成:

    a) 这些生产批是在基本相同的材料1工艺、设备等条件下制造的同一种类的产品;

    b) 若干个生产批构成一个检验批的时间一般应不超过一个月。

5.3.3 检验项目顺序

    检验顺序若无订货方与供货方的约定，宜按表1的序号顺序进行。

                                          表 1 检验项 目

序号 检验项 目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

章条号

质量一致性栓验
鉴定检验

A组 B组 C组 D组

1 目测检验
3. 1, 3. 2, 3. 3, 3. 5, 3. 7, 3. 8,

3.9,3.11,3.13,6.1,6.2
4. 1 . .

2 测量性 能 3.4 4. 2 . .

3 传动部件 3. 6 4. 3 . .

4 自记钟的中心轴 3.10 4.4 . .

5 自记钟 3. 12 4. 5 O .

6 环境适应性 3.14 4. 6 0 .

注;.要求进行检验的项 目;O需要时进行检验的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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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A组检验

5.3.4. 1 受检样品数

    全数检验。

5.3.4.2 合格判定

    产品经检验未出现不合格项者，应判该产品合格;经检验若出现“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不合格”项，

应判该产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的不合格项经整修，重新检验合格后，也可判定为合格。

5.3.5  B组检验

5.3.5. 1 抽样方案

    经A组检验合格的产品可进行B组检验,B组检验应为计数抽样检验。其受检样本的抽取，抽样

方案应符合GB/T 2828.1-2003第8章、第10章的要求。其抽样方案类型、检验水平和接收质量限

(AQL)由订货方与供货方协商确定，一般宜采用二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的II水平，接收质量限B类不

合格AQL=4. OX类不合格AQL=6. 5,

5.3.5.2 合格判定

    若出现B类或C类不合格，其受检样品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抽样方案规定的接收判定数时产

品批合格，否则判产品批不合格。

5.3.6  C组检验

5.3.6.1 抽样方案

    C组检验属周期检验，检验周期可视生产量和生产周期的具体情况，由订货方与供货方协商确定。

    一般情况下，检验周期宜为 1̂-2年。采用计数抽样检验，检验的程序和检查的实施应符合GB/T

2829-2002第4章、第5章的规定。其不合格质量水平(RQL),判别水平(DL)及抽样方案类型由订货

方与供货方协商确定。一般宜采用n级判别水平，二次抽样方案类型，不合格质量水平 A类不合格

RQL= 80 , B类不合格RQL=100, C类不合格RQL=120。受检样品数由所能承受的试验费用与试验

设备的现有能力来确定。

5.3.6.2 合格判定

    受检样品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抽样方案规定的接收判定数时，判C组检验合格，否则判不

合格。

    周期检验后，合格或不合格的处置方法按GB/T 2829-2002中5.12的规定执行。

5.3.7  D组检验

5.3.7.1 受检样品数

    D组检验是一种破坏性试验，或者是消耗全部或大部分使用寿命的长时间试验，只能在少数样品上

进行。受检样品数与生产量或生产周期有关，由订货方与供货方根据生产量或生产周期协商确定，一般

不超过三套。

5.3.7.2 合格判定

    样品经D组检验全部合格，应判产品检验合格。如其中一套出现不合格项目，不合格项经整修重

新检验合格后，也可判产品检验合格。

5.4 不合格的分类与判定

5.4.1 不合格的分类

    本标准不合格的分类应符合GB/T 2828. 1-2003中4.2的规定要求，其分类为:

    a)  A类不合格;

    b)  B类不合格;

    C)  C类不合格。

5.4.2 不合格判定

    本标准不合格类别按下列原则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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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类不合格:测量性能中测量范围和允许误差不符合3.4. 1和3.4.2的规定要求。

B类不合格:环境适应性不符合3. 14规定要求;标志不符合6.1规定要求;包装不符合6.2规

定要求 ;

c类不合格:材料不符合3.1规定要求;组成不符合3.2规定要求;外观不符合3.3规定要求。

a)

b)

c)

标 志、包装 、运输 、储存

6.1 标志

    a) 每台湿度计应在图纸规定的位置上固定铭牌，其内容如下:

    — 制造厂名称、地址;

    — 产品名称及型号;

    — 计量器具许可证号;

    — 产品编号;

    — 出厂年、月。

    b) 外包装箱的储运图示应符合GB/T 191规定，其内容有:

    — 制造厂名称 ;

    — 产品名称、型号;

    — 收货单位名称、地址;

    — 箱子外廓尺寸、重量、箱号;

    — 标示“切勿倒置”，“精密仪器，小心轻放”等字样及相应的图案标志。

6.2 包装

5.3.6.2 温度计的包装应符合GB/T 15464-1995中3.1的有关规定。

5.3.6.3 温度计在内包装前，对笔杆、自记钟等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不致碰撞和损坏。

5.3.6.4 装箱成套性

    成套温度计应包括:

    a) 温度计 1台;

    b) 记录墨水 1瓶;

    c) 备用笔尖 2个;

    d) 日记自记纸 400张、或周记自记纸60张;

    e) 使用说明书 1份;

    f) 合格证 1份。

5.3.6.5 随机文件的包装，应符合GB/T 15464-1995第6章的规定要求，并每台湿度计应附有装箱

单一份。

5.3.6.6 外包装箱应牢固、可靠、防潮、防雨;内包装盒与外包装箱之间应有减震措施。每箱装温度计

的数量不得超过六台。

6.3 运输

    包装后的温度计可用水、陆、空等运输工具进行运输，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直接侵袭。

6.4 储存

6.4. 1 温度计应保存在室温为一350C-450C，相对湿度不超过80%RH的室内，室内不应有腐蚀性挥

发物。

6.4.2 包装件堆码层数应按GB/T 4857.3的规定试验后确定。


